附件1
	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计算表

	沙县涌溪其森养殖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：万元）

	法律责任
	法律名称和条款
	法定处罚上限：M
	100.00 
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 第八十五条
	法定处罚下限：N
	10.00 

	违法行为共性裁量基准表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（1～5）

	违法行为后果
	违法行为环境影响程度小或者造成公私财产损失 10 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0 万元的
	1.监测报告2.询问笔录
	1

	违法行为持续时间
	1个月以上， 不足 3个月
	1.询问笔录2.整改报告
	2 

	违法行为发生地
	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
	三明市沙县区自然资源局协审表
	1 

	环境违法次数（两年内，含本次）
	1 次
	福建省环境监察执法系统调阅案件台账
	1 

	对周边居民、单位等的影响
	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、生活造成不良影响
	1.监测报告2.询问笔录
	1 

	违法行为个性裁量基准表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（1～5）

	违法事实
	未按照规定采取防护性措施，或者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、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其他废弃物的
	1.监测报告2.现场勘察笔录3.询问笔录4.现场照片
	1

	废水排放量
	5 吨以上不足 10 吨
	1.询问笔录2.现场照片
	3 

	违法行为修正裁量基准表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（-2～2）

	对违法行为的改正态度
	立即改正
	1.询问笔录2.整改报告
	-2 

	补救措施
	采取补救措施，消除环境影响或者恢复原状
	1.现场勘查（后督察）笔录2.询问笔录3.现场照片
	-2 

	配合调查情况
	配合调查
	1.现场勘查笔录2.询问笔录
	-2 

	主观过错程度
	故意
	1.现场勘查笔录2.询问笔录
	2 

	共性、个性裁量表均值：
	1.50 

	裁量系数A=50%×“违法行为后果”裁量等级数值+50%×其他裁量等级数值的平均数
	1.25 

	修正裁量表取值个数：
	4 

	修正裁量表取值总和：
	-4 

	裁量系数B=［修正因子数值之和/（修正因子个数×2）］×10%×修正因子个数
	-0.20 

	最终罚款金额　X=N+（M-N）×[（A-1）/4]×（1+B）
	14.50 


注：因该公司积极履行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，符合《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第九条中关于从轻处罚的规定，经我局研究决定最终罚款金额为10.2万元整。


